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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0/2021_2022__E5_87_A0_E

7_A7_8D_E7_89_B9_E6_c44_70674.htm 《企业会计准则一债务

重组》(以下简称《准则》)与国家税务总局第6号令《企业债

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，分别对

企业债务重组业务的会计与税务处理作了规定，但是对于一

些特殊债务重组业务，《准则》和《办法》规定得不明确，

或者没有规定。本文通过具体示例，对几种特殊债务重组业

务的会计与税务处理作一探讨。 一、债务人以存货偿债 例1

．甲公司欠乙公司贷款23．4万元。第二年，经协商，乙公司

同意甲公司以一批存货偿还债务，其账面价值19万元，公允

价值20万元，增值税额3．4万元。两个公司都是一般纳税人

，适用税率17％，乙公司为该项债权已计提坏账准备1万元。

重组过程中不考虑其他税费。 甲公司会计处理： 借：应付账

款 23．4 贷：库存商品 19 应交税金一应交增值税 (销项税额)

3．4 资本公积 一其他资本公积 1 税务处理：根据《办法》规

定，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，除企业改组或者清算另

有规定外，应当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，再以与

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相当的金额偿还债务两项经济业务进行

所得税处理。因此，商品转让所得为1万元，债务重组所得

：23．4－(20 3．4)＝0，合计应调增应纳税所得1万元，即等

于会计上计入“资本公积”科目的金额。 乙公司会计处理： 

借：库存商品 19 坏账准备 1 应交税金一应交增值税 (进项税

额) 3．4 贷：应收账款 23．4 税务处理：这里有两个问题，即

在债权人已对重组债权计提了坏账准备的情况下，是只确认



债务重组损失还是同时确认债务重组损失和坏账损失?是以重

组债权的账面价值作为计税成本还是以账面余额作为计税成

本?《办法》没有明确规定。在实际工作中，债务重组损失和

坏账损失在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是分别进行纳税调整的：前

者在“其他费用扣除项目”中反映，后者通过“坏账准备纳

税调整额”反映，所以，从理论上讲，债权人应分别确认债

务重组损失和坏账损失，并以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(为债权账

面余额减税法允许扣除的坏账准备，而非会计上的账面价值)

作为计税成本。但这样调整过于复杂，因此笔者认为，在不

影响正确调整应纳税所得额的前提下，从简化纳税申报的角

度出发，可以直接以应收债权的账面余额作为计税成本，同

时在税法上不确认坏账损失。本例中，库存商品公允价值与

税费之和为20 3．4＝23．4万元，应收债权账面余额为23．4

万元，则没有债务重组损失，不进行纳税调整。期末，由于

税法上没有确认坏账损失，而会计上确认的坏账损失为1万元

，应通过“坏账准备纳税调整额”反映为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

万元。库存商品的会计成本为19万元，税法上，应以其公允

价值20万元作为计税成本，将来处置时，应调减应纳税所得

额1万元。通过调整我们发现，该债务重组业务所产生的纳税

调整额，将通过以后处置相关资产产生的纳税调整额转回，

这也体现了债权人在债务重组业务中形成的会计与税法的差

异属于时间性差异的性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